
104年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、104年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
104年交通事業公路、港務人員升資考試試題 

代號：
50140 
50640 

全一張

（正面）

等 級： 員級晉高員級

類科（別）： 業務類－公路

科 目： 民法 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        
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 

（請接背面） 
 

 
 

甲、申論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請以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 

一、甲為購買 X 牌 Y 型手提電腦，透過網路搜尋到知名的乙網路購物商城有在販售，因此在該商城
的網頁中下標，表示訂購一台。然而，該型手提電腦過於熱銷，市場供不應求，導致乙網路購物
商城一直未向甲確認出貨。請問：甲得否向乙請求交付 X 牌 Y 型手提電腦？（25 分） 

二、A 地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分別共有，各有應有部分四分之一，四人約定各分管 A 地的一部，甲、
乙、丙就在各自所分管的土地上建築房屋，丁則將所分管的土地設置停車場，不久之後，丁將其
應有部分出售並移轉所有權給戊，戊主張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分管契約對其不生效力，並要求重
新協商分管契約，問有無理由？（25 分） 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號：4501 
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，複選作答者，該題不予計分。 
共25題，每題2分，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，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
1 甲為 19 歲的高中生，未經父母同意，某日向機車行老闆乙購買一台價值新臺幣 30 萬元的越野機車，後來乙發現甲為限制
行為能力人，遂定 1 個月以上之期限，催告甲之法定代理人，確答是否承認。但 1 個月後，該法定代理人不為確答，該買
賣契約之效力如何？ 
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，但得撤銷 

2 下列關於原物及孳息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乙基於農育權於甲所有之 A 土地上所種植之果樹，乙取得自該果樹所採收果實的所有權 
甲所有之 A 土地遭乙無權侵奪占有使用，於甲請求乙返還 A 土地，其效力不及於乙於無權占有期間所種植之果樹 
甲所有之 A 土地設定抵押權予丙後，將Ａ土地出租予乙栽種果樹，丙扣押 A 土地之效力仍不及於乙所種植之果樹 
甲所有之 A 土地設定抵押權予丙前，即將 A 土地設定農育權予乙，丙扣押 A 土地之效力及於乙所種植之果樹 

3 下列何者為法律行為？ ①甲打電話給媽媽要了 30 顆招牌粽子，甲的媽媽乙於是依甲的要求透過宅急便送了 30 顆店裡賣的
招牌粽子給甲。甲與媽媽間 30 顆招牌粽子約定行為  ②甲與乙兩人搭車，約定到站時叫醒甲，甲乙間的約定行為  ③甲向
其父親乙借款 30 萬元買新車，甲向其父親乙借款的約定行為  ④甲刷卡搭捷運的行為 
①①① ①① ①①② ①①② 

4 19 歲未婚之甲向乙購買 A 汽車，乙亦同意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甲所為之要約，不須經甲父同意 甲、乙之買賣契約效力未定 
乙在甲父同意前，可撤銷買賣契約 乙無權催告甲父是否同意 

5 甲以電話向乙訂購世界冠軍麵包 10 個，甲之意思表示何時生效？ 
乙接到電話時 乙了解時 甲講完時  甲掛好電話時 

6 下列請求權，何者得適用時效消滅之規定？ 
因夫妻關係而生之同居請求權 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 
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 買受人對出賣人之所有權移轉請求權 

7 下列關於種類之債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特定物與種類物之區分，僅按一般交易觀念定之 種類之債經特定後，即成為特定之債 
債務人給付之品質，應以中等品質為限 勞務之提供，不得成為種類之債之客體 

8 甲策劃綁架 A 富商之 19 歲兒子 B，計劃勒索新臺幣 1,000 萬元，甲找乙負責跟蹤 B、丙負責開車強押 B 上車、丁負責藏匿
監管 B、戊負責打電話聯絡 A 並取款。A 於接獲歹徒勒贖電話後精神痛苦，惟歹徒於領取贖款後全數落網，並追回鉅款。
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
 B 就其身體自由被監禁數日一事，得向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請求連帶賠償其慰撫金 
 A 就 B 遭綁架致精神痛苦一事，得向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請求連帶賠償其慰撫金 
 A 雖無財產上之損害，但得向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請求連帶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

9 下列何者，不屬於不當得利返還之客體？ 
所受利益本身  原物之孳息  
原物之代償  以原物為標的依法律行為，而取得高於市價之對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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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甲與乙於 8 月 1 日訂立買賣契約，甲以 50 萬元向乙買 A 汽車，契約中約定 8 月 5 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。甲於 8 月 3 日經由
乙同意開 A 車上路試車，結果因為超速撞電線桿，A 車全毀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甲得請求乙給付其他與 A 車同種類之車輛 乙得請求甲給付 50 萬元 
甲得拒絕給付 50 萬元  乙須另給付新車 

11 甲對乙有 100 萬元債權，乙對丙亦有 100 萬元債權，甲因乙屆期不清償債務，訴請法院將乙對丙之債權扣押，禁止支付，
嗣丙因故意侵權行為對乙取得 100 萬元債權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丙不得主張與乙互相抵銷  乙、丙不互負債務 
乙、丙因給付種類相同，乙、丙均得主張互相抵銷 乙之債權如罹於時效，乙、丙不得主張互相抵銷 

12 下列關於贈與契約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贈與人仍不得撤銷其贈與 
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贈與人僅就其具體輕過失，始對於受贈人負給付不能之責任 
贈與人已為給付，惟受贈人仍不履行其負擔時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贈與人仍不得撤銷其贈與 
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，其經濟狀況顯有變更，因贈與致其生計有重大影響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贈與人得拒絕贈與之履行 

13 甲將其所有之 A 地出租並交付給乙占有使用，雙方以口頭約定租期 2 年，每月租金 1 萬元，未簽訂書面之租賃契約。甲嗣
將其 A 地贈與給丙，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丙不得向乙請求返還 A 地 
乙於丙取得 A 地所有權後，應向丙按月支付租金 
甲、乙租約為不定期限之租賃 
不動產租賃契約，其期限逾 1 年者，應經公證。未經公證者，視為不定期限之租賃 

14 承攬之工作若有瑕疵者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其法律效果為何？ 
定作人無瑕疵修補請求權 
縱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，致工作發生瑕疵，定作人仍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
縱瑕疵非重要，定作人仍得解除契約 
若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者，而瑕疵非重大，定作人仍不得解除契約 

15 甲寄放於乙處之玉石遭丙竊取，丙占有中，又遭丁竊取。下列何者得向丁請求返還該玉石？ 
甲、乙、丙皆得請求 僅甲、乙得請求 僅乙、丙得請求 僅甲、丙得請求 

16 因甲積欠乙之債務屆期未清償，乙乃向法院聲請拍賣甲所有之 A 地及 A 地上之 B 建物。經法院強制執行拍賣後，A 地為丙
拍定、B 屋為丁拍定。就丙、丁間之法律關係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推定有租賃關係 視為有租賃關係 視為有法定地上權 推定有法定地上權 

17 甲有 A 地，下列何種情形，A 地為乙之無權占有？ 
甲出賣 A 地於乙，乙自行占有 A 地 甲出租且交付 A 地於乙 
甲同意乙使用 A 地  甲移轉 A 地所有權於乙，乙自行占有 A 地 

18 甲將其進口之紅酒 500 箱寄存於乙之酒窖，乙因向丙借款，乃以此批紅酒向丙設定動產質權。下列關於動產質權取得要件
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 
乙必須以自己名義為此設定行為 丙非明知或非因重大過失而不知乙無讓與占有之權利 
紅酒占有之受讓，無須現實交付，得依占有改定方式交付 丙必須是善意 

19 下列關於占有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占有輔助人得行使占有人之自力救濟權，亦得行使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 
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使之權利，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 
權利質權僅以占有之交付作為此等權利取得之要件 
占有是一種權利 

20 甲男與乙女訂定婚約，甲男因此贈與乙女新臺幣 100 萬元，乙女也因此送甲男禮物價值新臺幣 50 萬元。現在雙方發現彼此
性格不合，因此決定解除婚約。甲與乙間之禮物如何處理？ 
既然雙方合意解除婚約，贈與物就不需要還給對方 
雙方雖然合意解除婚約，彼此仍得向對方請求返還贈與物 
因甲給乙之贈與物較貴，故僅有甲得向乙請求返還贈與物 
僅甲得向乙請求返還贈與物，如甲未請求乙返還贈與物，乙就不得請求甲返還 

21 甲男、乙女結婚剛滿 1 年時，乙女並未懷胎，於下列何種情形，乙女得向法院撤銷其與甲男之婚姻？ 
甲男、乙女結婚時分別為 16 歲與 14 歲 甲男與乙女結婚時皆為 18 歲，但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
甲男為乙女之監護人  乙女受甲男之詐欺而結婚，婚後 4 個月得知被詐欺的事實 

22 下列何者非結婚得撤銷之原因？ 
未成年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而結婚 與禁婚之親屬結婚 
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結婚  當事人之一方於精神錯亂中結婚者 

23 甲男、乙女於民國 99 年 9 月間結婚，婚後生有一子 A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甲、乙於 A 出生登記前，應以書面約定 A 從父姓或母姓。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，於法院抽籤決定 
 A 經出生登記後，於未成年前，得由甲、乙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，該變更以一次為限 
甲、乙如離婚，法院得依甲或乙之請求，為甲、乙之利益，宣告變更 A 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
乙如無兄弟，A 應從母姓，無須得甲之同意 

24 甲夫、乙妻生二子為 A、B；A 已婚，A 妻為 C，A、C 生一子為 D、一女為 E。B 未婚。設甲於民國 103 年 4 月間與 B、C、E
出遊，遭意外，C 與 E 於意外發生時同時死亡，甲於 C 與 E 死後 7 日死亡，B 未死。甲之繼承人為何人？ 
乙、A、B、C、D、E 乙、A、B、C、D 乙、A、B、D 乙、A、B 

25 下列關於繼承回復請求權時效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自知悉繼承權被侵害之時起，1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繼承開始時起，逾 10 年不行使而消滅 
自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之時起，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知悉繼承開始時起，逾 5 年不行使而消滅 


